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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:說明二(34839900AOO_A1TCH 1. PDF ) 

主言:有關經本府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， 於申請建築執照期

間變更設計內容無涉事業計畫變更得免會本市都市更新處

一 案 ， 請查照轉知貴會會員。

說明:

一、依貴公會10 6年1 月 1 3 日 10 ö ( 十七 )會字第 0086號函及本

市都市更新處106年l 月 25 日北市都新事字 第 10630181100號

函辨理 。

二、有 關經本府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，於申請建築執照期

悶，變更設計內容無涉事業計畫變更得兔會本市都市更新

處，其中 「建築執照期間變更設計 」 併、指業 已取得建造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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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擬申請變更設計及報備變更等程序期間， 不包含申請建 ι 

造執照 。 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106年2 月 3 日北市都建照字 ~d三

第 10635798600號函說明二之內容筆誤，併予更正 。 ~

三、上開申請程序，其內容如涉及應會辦事宜，依本市都市更

新處 105年4月 22 日北市都新事字第 10530 579000號函檢送

會議紀錄結論及作業流程辨王里 ，並依該作業流程註3說明 ，

由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列管註記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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